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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盈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5）杭
仲（萧）字第00172号申请人叶北京与你方关于加盟协议
纠纷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1、你方返还加盟押金29800
元，并自2015年5月22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金
占用期间利息至裁决确定履行之日止；2、你方承担本案
所有仲裁费用。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
料、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选（指）定
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
（格式）、答辩书（格式）、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格式）、仲裁
当事人意见反馈表、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
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
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
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6年3月30日下午14点整在杭州
仲裁委员会萧山分会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西河路447号一楼110室，邮编311201，电
话0571－82688933）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盈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15）杭
仲（萧）字第00171号申请人徐超与你方关于加盟协议纠
纷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1、你方返还加盟押金33800
元，并自2015年7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资
金占用期间利息至裁决确定履行之日止；2、你方承担本
案所有仲裁费用。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
料、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选（指）定
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
（格式）、答辩书（格式）、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格式）、仲裁
当事人意见反馈表、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
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
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

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6年3月30日下午15点整在杭州
仲裁委员会萧山分会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西河路447号一楼110室，邮编311201，电
话0571－82660821） 杭州仲裁委员会

浙江国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理了申
请人邱继华、余国旺、范笛、金星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
资等劳动争议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
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期即视
为送达。本案定于2016年3月3日14：30在杭州市天
目山路135号玉泉大厦301室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届时
到庭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安昊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
奚晨东、乔环、缪增笑、杨姗姗、徐成帆、葛雯佳、陈俊
颖、朱明辉、陈晓、朱琴儿、张世海、凌明松、胡浩杰等13
人诉你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争议案
（拱劳人仲案字[2016]第047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1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天内。本委定于
2016年2月19日上午9时15分在本委仲裁庭（杭州市
拱墅区北城街55号）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
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杭州市拱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上海师客网终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本委已
受理申请人季勤强、姚信、骆慧霏、汪守炤、钱潇、徐子
凯、程佳乐、周健楠、翟玉磊、孙兴强、王勤等11人诉你
单位支付劳动报酬劳动争议案（拱劳人仲案字[2016]第
045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1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0天内。本委定于2016年2月18日下午14
时15分在本委仲裁庭（杭州市拱墅区北城街55号）开
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 杭州市拱墅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上海雍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嵊州分公司：吕纪平
等8人与你单位工资、经济补偿劳动争议一案，本委已
依法受理。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
知书，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6〕第
007号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6年3月15日上午九时在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嵊州市剡城
路369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按时参加庭审，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嵊州市音笛电声配件厂：黄亚庆等7人与你单位工
资劳动争议一案，本委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
位送达，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2015〕
第285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
送达。裁决如下：

嵊州市音笛电声配件厂支付黄亚庆等7人工资共
计30100元（其中：黄亚庆2720元、宋庆嫦5210元、谢会
英 2600 元、朱丽 4000 元、史林玲 5400 元、姚林花 7000
元、张成粉3170元）。此款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
内一次性付清。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嵊州市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生
效。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协力纸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方彩）：本
委受理申请人马敬敏与你单位有关工伤保险待遇等争
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苍人劳仲案字〔2015〕第
0357号裁决书，裁决内容为：一、依法解除申请人与被

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书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再支付申请人伤残就业补助金和7月
份工资共6529元。三、被申请人应依法为申请人补缴
2012年6月至2015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本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你单位可向苍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苍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苍南润地置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雷小云
与你单位有关补发工资类争议一案（苍人劳仲案字

〔2015〕第0174号）。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你单位，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
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通知，请你单位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 30 天内到本委应诉，逾期视为送达。
本委定于2016年2月23日上午9时在苍南县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庭（苍南县灵溪镇河滨东路166号四楼）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
即视为送达。 苍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舟山胜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沈宙光、
王飞、张斌辉、蔡和平（舟普劳人仲案字〔2016〕第
0005-0008号）诉你单位支付工资劳动争议案。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员和开庭通知书、仲裁告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书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起15日
内。本委定于2016年 3月 10日9时在舟山市普陀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海莲路
171号6楼）公开开庭审理案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东
港海莲路171号4楼420室）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舟山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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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浙江中坚律师事务所律师
梁蓓蕾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3201511174697， 流 水 号
10440777，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晓平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
证 号 13301201411267146，流 水 号
10442793，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锦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裴孝亮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1201510647080， 流 水 号
1043978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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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月21日

（2015）杭下商初字第1815号
朱克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武林支行诉你及陈招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撤回对你
的起诉，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1815号民事裁定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0906号

陈盛刚、胡小芳、杜琮屏：本院受理原告周美英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0906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798号

曾祥苹、卢莹：我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017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352号

杭州佰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本院对郑林善诉你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224号

坤智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本院对杭州明顺汽车租
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民初字第1325号

汤秀俊：本院受理原告世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28
日上午9：30在本院第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661号

杭州通鼎水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周永兴：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华丽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通鼎水电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周永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661号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111号

何柏松：本院受理原告陈利娟与被告孙龙珍、何柏
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据材料。原告陈利娟诉请：
1、要求被告孙龙珍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0000元整；2、
被告孙龙珍支付利息70076元（分别暂计自2011年7月
25日至2015年11月25日及自2012年11月16日至
2015年12月5日按月利率2%计算），并按月利率2%计
算利息损失至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日止；3、
被告何柏松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被告方承
担本案受理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5月5日上午9：10在浙江省
女子监狱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新商初字第947号

戴悦坤：本院受理原告陈方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公民代理须知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陈方龙起诉请求判令：一、
被告戴悦坤向原告支付借款6000元及利息600元（自出
具借条之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二、本案受理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
2016年4月11日上午9时在本院新登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131号
林生根、赵春芳：本院受理原告邓亚宗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送达
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4月28日9时在杭州市富阳
区法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889号

陈亮、陈永荣：本院受理原告倪国林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送达开
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4月28日9：15在杭州市富阳
区法院第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307号

陈斌：本院受理原告倪良飞诉被告项成凯、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
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4月28日9：45在本院
审判大楼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184号

吕建维：本院受理原告王祖青诉被告金洪波、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4
月28日上午9：30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民初字第2714号

余正华、陆静儿：本院受理原告余秀珍、余秀芬、余
秀娣、余飞东、余国增诉你二人分家析产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
院定于2016年4月29日14：00在本院14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658号

杭州伟尔特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董冠凤、
杭州银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伟尔特实业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
你们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6年4月28日上午9：
00在杭州市富阳区法院第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民初字第2318号

陈刚：本院受理原告叶敏诉被告陈刚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5月6日15：
30在本院16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1817号

倪升龙：本院对原告马洪伟诉被告倪升龙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
商初字第18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倪升
龙支付原告马洪伟货款2207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2
元，由被告倪升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82号

严承林、姚初春：本院受理原告杨三花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月5日9时在本院第五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779号

谢廷春、徐建方：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
字第27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86号

沈建萍、沈建幸：本院受理原告张勇与被告沈建萍、
沈建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298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18号

叶英武、包卫红：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宁兴汇丰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叶英武、包卫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1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17号

颜文霞、闻静波：本院受理原告陈吉云与被告颜文
霞、闻静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
第291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775号

雷望华：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
东支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277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120号

王永金、宁波市鄞州荣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王小
琴、王志波、王妙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鄞州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
字第31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122号

李爱平、宁波市鄞州爱兰五金加工厂、曾华兰：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分行与被告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31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778号

许海霞：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江东支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27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776号

金亮：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
支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277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117号

吴锦煌、曹林娇、吴行晓：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甬东商初字第31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31号

傅燕萍、潘意娜：本院受理原告叶苗杰与被告傅燕
萍、潘意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
裁定书、令状式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
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曹建波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
员华采菊、李娟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4月
12日下午14：10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169号

浙江超联科技有限公司、岑冲平、陈燕杰：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告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赵七楠、陈煜信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6
年4月11日上午8：45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721号

吴金兴、俞儿、高素贞、吴翼凡：本院受理原告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赵七楠、陈煜信组成合议庭，并
定于2016年4月11日上午9：2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676号

马亚叶、吴淑惠、夏孤帆：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赵七楠、陈煜信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6年4月11日上午10：2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673号

黄婷、虞晓杰、黄建业、宁波市民营企业贷款担保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
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阮佳
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赵七楠、陈煜信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2016年4月11日上午9：50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430号

宁波天目能源有限公司、宁波市大力海运有限公

司、宁波华滨钢结构有限公司、宁波市中烁建设有限公
司、浙江振港实业有限公司、屠辰补、田敏亚、台州市括
苍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中兴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何丽波、倪永品组成合议庭审
理，并定于2016年4月14日下午13：40在第八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31号

顾芳妹、史丹：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罗纬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年4月14日上午9：40在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30号

顾芳妹、史丹、宁波市鄞州维信家用纺织品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
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
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胡根世、罗纬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
年4月14日上午9：20在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523号

宁波市信合特钢科技有限公司、余姚市振兴不锈钢
有限公司、蒋信甫：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你们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
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郎素娣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罗纬组成合议庭审
理，并定于2016年4月14日上午9：00在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925号

舟山市东泰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浙江省围海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
第29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476号

林永辉、沈锡儿、林盛辉、黄正红、沈辉、沈锡女：本
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4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